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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退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阜蒙政办发〔2025〕3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县直各部门，中省直相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退出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退出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退出管理，优化资源配置，防止因设施退出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设施损害，根据《关于加强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扎实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通知》（辽环函〔2020〕76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环办土壤〔2023〕2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行〔2014〕228）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退出管理。
本办法中所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是指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的建筑物、构筑物、相关设备以及对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和输送的管道。
第三条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退出管理应遵循“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分类处置、稳妥有序”的原则，确保农村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二章  退出条件

第四条 设施所在村庄因人口减少、户厕减少或使用频率低致使生活污水产生量极低或锐减，导致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
第五条 纳入其他体系的，如设施所在村庄已纳入城镇污水管网进行治理，导致设施无必要运行的。
第六条 设施所在村庄发展或规划调整，需重新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
第七条 经评估确需退出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退出程序

第八条 退出申请。设施退出前由设施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广泛征求村民意愿，村民满意率达80%以上；同步征求县农业农村部门改厕意见，向县政府提交农村生活污水设施退出申请，并详细说明退出原因、设施现状、村民意愿、退出时如何处理污水等内容，附相关佐证材料。
第九条 退出审核。县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住建等部门应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退出原因合理性等进行审核，在设施所在乡镇提出申请的3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退出公示。批准退出的设施相关信息需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设施所在村庄同步开展公示公告，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同时将退出情况报阜新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一条 经批准退出且无保留价值的设施，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村、屯按照相关安全规范进行拆除。拆除过程中做好环境保护措施，避免造成二次污染。拆除后的场地进行平整和生态恢复，恢复原有用途。
第十二条 对暂时无法拆除或具有潜在使用价值的设施，进行封存处理。封存前对设施、管道及观察井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确保其处于安全稳定状态。封闭设施进出口、通风口及观察井等，防止人员进入和杂物侵入。设置明显的封存标识，注明封存时间、责任单位、联系电话等信息。定期对封存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确保安全稳定。
第十三条 对拟退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仍保留管道使用功能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管道日常管护工作。
第十四条 县财政局、审计局指导设施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国有资产相关管理规定对设施进行合法处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建立退出设施档案，留存申请退出材料、审批文件、处置影像等资料备查。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六条 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应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对资产处置全过程开展监督，防止违规操作。对擅自处置、侵占资产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七条 县农业农村局对退出后资源化利用情况开展监督指导，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的改厕用户现存继续使用的纳入全县农村改厕统一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做好生活污水抽取、转运、资源化利用，确保生活污水处理体系正常运转，防止因设施退出导致农村生活污水出现直排或横流现象，实现三基本要求：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百姓怨言。

第六章  附则

本办法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运行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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